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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昌市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——人民南

路国税旁地块管理图则（调整）摘要

1、规划区位及范围：

本次规划地块一与地块二位于乐昌市旧城区东南角,人民南路北

侧，国税局东侧。距离城市主干道人民南路 200米，武江约 400米，

交通较便利，景观资源良好。地块一用地面积 45093.4平方米，地

块二用地面积 3498.0平方米。

2、规划调整的必要性：

乐昌市积极响应广东省《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

实施意见》政策要求。

为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优化商业用房功能结构，促

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，本次规划地块商业规模应适当控制。

鼓励贡献公益设施，综合考虑地块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。

瑞华公司承诺投资建设地块南面国税旁和地块红线范围东侧长

约 260米市政道路及其配套排水、路灯等设施。并承诺出资建设地

块配建幼儿园，与地块首期同时施工同时验收。市政道路与幼儿园

均验收达到合格标准后无偿移交政府使用。鼓励开发商的公益设施

贡献，综合考虑地块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，本次规划地块应适当降

低商业占比。



2

合理调整商住比，降低商业规模，增加居住规模，有助于打造

成功的社区商业，更好为小区提供服务。

社区的商业开发成功与否，与商业设施所能承载的消费量、商

业模式、商铺面积等息息相关。积极探索社区商业开发量与承载量，

合理调整商业规模与居住规模的比例，有助于打造成功的社区商业，

更好为小区提供服务。

3、规划调整的内容：

乐昌市人民南路（国税旁）地块一与地块二的商业占比由总计

容建筑面积 15％≤商业建筑面积≤总计容建筑面积 20％调整为商业

建筑面积≤总计容建筑面积 5％，其余部分变更为住宅建筑面积。

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前后对比表

类别 调整前 调整后

地块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一 地块二

土地使用

性质

二类居住用

地

二类居住用

地

二类居住用

地

二类居住用

地

土地使用

兼容性
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用地面积 45093.4㎡ 3498.0㎡ 45093.4㎡ 3498.0㎡

容积率 1＜容≤4.0 1＜容≤4.0 1＜容≤4.0 1＜容≤4.0

建筑密度 ≤35％ ≤35％ ≤35％ ≤35％

建筑限高 ≤100m ≤100m ≤100m ≤10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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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率 ≥30% ≥30% ≥30% ≥30%

商业占比 15%~20% 15%~20% ≤5% ≤5%

4、总平面布局对比

（1）方案一（商业占比 15%）

方案在地块一布置了 12栋 30层的商品房，幼儿园布置在中间，

因商业面积巨大，在小区东南角设置一个五层高占地面积 4400平米

的中心商场，同时沿城市支路设置 2层高的沿街商业，并在小区内

部分别设置 2层底商。地块二布置了一栋 28层的住宅和 3层的底商。

方案一总平面布局图

（2）方案二（商业占比 5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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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在地块一布置了 14栋 29层的商品房，幼儿园布置在基地

东南角，沿城市支路设置 2层高的沿街商业，并在小区内部分别设

置 2层底商，既能满足对内小区居民基本配套需求，同时兼顾服务

周边住户。地块二布置了一栋 31层的住宅和 1层的底商。

方案二总平面布局图

5、空间形态模拟对比

方案一（商业占比 15%） 方案二（商业占比 5%）

由于东南角体量巨大的商场，整

个小区显得较为拥堵，街道界面

不够连续统一，对小区的视线和

通风采光影响较大。

方案中天际线和城市界面相对完

整，视觉通廊和通风采光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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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一鸟瞰图 方案二鸟瞰图

6、规划调整影响分析

（1）规划调整对地块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影响

本次规划只涉及对商业占比的调整，在容积率不变的情况下，

居住环境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，有助于提升公共活动区的活力，

能够更好的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。

（2）规划调整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

本次规划调整商业占比后，规划地块一与地块二预估人口为

5908-6220人，相比现行控规预估为 4978-5287人，增加了 621-

1242人。以 40学位/千人计算，现行控规中 6班幼儿园扩容至 9班

幼儿园，服务地块及周边。

（3）规划调整对市政设施的影响

本次规划调整不涉及总建筑规模，市政设施基本按现行控规配

套执行可满足使用需求。

（4）规划调整对周边地块的影响

本次规划调整基本对周边地块的日照与消防无消极影响，适宜

的社区商业有助于更好的服务周边地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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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地块控规调整结论

经上述规划影响分析，规划调整对对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、市

政设施、日照与消防等未带来消极影响，并有助于带动片区生活活

力，促进城市良好发展。同时，地块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将得到一

定程度的改善，有助于提升公共活动区的活力，能够更好的营造良

好的居住环境。

因此，鼓励开发商的公益设施贡献，综合考虑地块经济价值与

社会价值，本次规划论证建议乐昌市人民南路（国税旁）地块一与

地块二的商业占比由总计容建筑面积 15％≤商业建筑面积≤总计容

建筑面积 20％调整为商业建筑面积≤总计容建筑面积 5％，其余部

分变更为住宅建筑面积较适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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